附件1
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生态环境监测中心2024年
大气降水监测站运维服务项目采购需求

	一、项目要求

	名称
	数量
	需求内容

	2024年大气降水监测站运维服务项目
	1项
	1、 项目概况
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拟委托社会化运维机构对贵港市大气降水监测站点开展运维服务。项目需派技术人员到我中心提供驻点运维服务。经费预算：16.5万元。
二、项目内容
（一）运维服务内容
本项目主要对贵港庆丰一中、市监测站、平南县监测站、桂平市监测站等4个站点的大气降水监测仪器、辅助设备及系统开展运行维护，采集站点雨水样品送至我中心样品交接室，支付运维期间各监测站点的水、电、通讯网络、场地租赁费（如有）、采送样等产生的费用。
（二）服务站点基本情况
	站点名称
	设备品牌
	设备型号
	点位地址

	庆丰一中站
	瑞士DIGITEL
	RAM-12MON
	贵港市港北区庆丰一中

	市监测站
	浙江恒达
	ZJC-VⅢPro
	贵港市港北区荷城路1128-1号

	平南县监测站
	青岛鲁海光电科技
	SCJ-600
	平南生态环境局

	桂平市监测站
	青岛鲁海光电科技
	SCJ-600
	桂平生态环境局


（三）服务期限
1.采样送样
（1）桂平市监测站、平南县监测站：2024年4月1日起至2025年3月31日止。
（2）庆丰一中、市监测站：2024年5月1日起至2025年3月31日止。
2.运维服务
2024年5月1日起至2025年3月31日止。
三、方法依据
（一）《酸沉降监测技术规范》（HJ/T 165-2004）；
（二）《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气降水自动监测技术方案》（详见附件）；
（三）《大气降水pH值的测定电极法》（GB/T 13580.4-1992）；
（四）《大气降水电导率的测定方法》（GB/T 13580.3-1992）；
（五）《大气降水采样和分析方法总则》（GB/T 13580.1-1992）；
（六）《降雨自动监测仪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HJ/T 175-2005）。
四、具体工作内容
（一）按照方法依据的要求清洗采样瓶（仪器自带），晾干备用；准备冷藏箱（中标方自备）、样品标签（采购方提供）、交接记录表（采购方提供电子模板）。
（二）按规范收集大气降水样品，填写样品标签、采样/送样交接记录表、降水自动监测原始记录；查看仪器状态，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气降水自动监测技术方案》（详见附件）确定pH值、电导率、降雨量是否需要实验室分析，并在表格勾选分析项目；观察周围环境，是否存在变化和明显污染源；将采集的样品、采样仪器现场拍照，照片需有经纬度及采样时间的水印。
（三）每天登录系统查看4个降雨监测站点的pH值、电导率、降雨量等数据。
（四）每个站点至少每两周进行1次在线设备pH和EC校准（校准要求详见附件）。
（五）完成校准工作后，将校准原始记录表格及校准现场照片发采购方备案。
（六）每个站点每个月至少采集一次样品空白（做法要求详见附件）。
（七）每个站点每月至少进行一次实验室与在线设备pH值比对（比对要求详见附件）。
（八）每个站点每季度至少清洗一次仪器的集雨桶（仪器自带）和雨量桶（仪器自带）。
（九）每个站点每季度至少采集一个全程序空白样品（做法要求详见附件）。
（十）填写样品交接记录，注明质控措施内容。
（十一）因停电造成仪器无法采集样品，若该点位有备用手工采样器采集的样品，该样品是否由第三方采集送样，由采购方确定，第三方公司需备注样品性状为“手工采样样品”。
五、工作要求
（一）每天登录系统查看仪器状态信息、监测数据信息，并拍照或截图上传填写记录（中标方自制）。
（二）逢雨必采，逢雨必送，每天上午9：00至次日上午9：00的降雨视为一个样品，须在次日15时前送到采购方指定实验室并完成样品交接。因不可抗拒原因造成的样品采集延迟，该次样品仍需送样，并在送样记录单备注延迟原因。
（三）中标方运维人员必须按照采购方的要求规范填写采样记录、样品标签、交接记录等，并签字移交采购方存档备案。
（四）系统上大气降水监测站点的数据有降雨量，不管多少必须到现场。样品不足50mL时，需核实在线数据是否有pH值、电导率、降雨量数据，如数据有效，当次可不送样，仍需拍照给采购方备查。
（五）采样人员在采样现场需拍水印照，样品交接时给接样人员出示手机拍摄的证明照片，证明样品采集的位置，样品的性状。照片水印信息应包括：点位经纬度、点位所在地名称、时间信息。照片内容包括：样品量、样品与仪器的合影、仪器与其周边环境。
（六）瑞士DIGITEL仪器自动换瓶后，无论是否收集到样品，都需要清洗采样瓶。
（七）做好看4个大气降水监测站点的安全保障，并确保仪器设备正常运行。
（八）故障响应时间：当设备出现故障，接到故障通知后，1小时内作出响应，在24小时内到达用户现场，48个小时内按国家及行业标准排除故障，并提供7×24小时电话咨询服务。
（九）定期保养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系统诊断、添加pH及电导率保护液、标定pH及电导率电极、添加清洗液、清洗管路等，该部分耗材支出由中标方负责。
六、培训
根据采购人工作需要提供培训。 
七、运维考核                                                                                          
采购方对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每季度进行1次考核（考核内容详见《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大气降水监测站运维服务考核表》），考核采取单站考核、单站百分制的方式，即每个季度每个站点逐一考核，每个站点考核满分为100分，考核内容包括降雨样品采送、日常运维工作、仪器设备维修、档案记录、数据保密和人员管理等内容。单站点考核得分≥80分为合格，＜80分≥60分的给予警告，并责令整改；＜60分的解除合同关系。如中标人拒不整改或在运维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数据造假或违规操作造成重大损失的，采购人有权终止运维合同。     
八、人员配备
项目运维人员至少1名。

	二、商务要求

	（一）报价要求
本项目计划总金额为16.5万元。本项目实行总承包报价，报价为采购人指定服务范围内的全部价格，至少包括：1.服务的价格（包括人工、材料、设备等）；2.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金；3.验收及专家评估费用等。4.与本项目有关的其他一切费用。
采购人不再支付成交价格以外的任何费用。
（二）服务交付时间及交付地点
1.交付时间：
（1）采样送样服务
①桂平市监测站、平南县监测站：2024年4月1日起至2025年3月31日止。
②庆丰一中、市监测站：2024年5月1日起至2025年3月31日止。
（2）运维服务
2024年5月1日起至2025年3月31日止。
2.交付地点：贵港市。
（三）支付时间和付款条件
1.支付时间：运维服务费用分三次付清，第一次双方签订合同后，采购人按合同总价的30%支付，第二次在2024年7月10日前支付合同总价的40%，第三次在2024年12月10日前支付剩余款项。贵港监测中心收到中标商开具的发票、付款申请后，20个工作日内支付。
[bookmark: _GoBack]2.付款条件：考核总分高于80分（含）的，支付该站点当期全额运维费；考核总分在80（不含）-60（含）分的，该站点当期运维费= (实际考核总分/100)×单站点当期全额运维费；考核总分低于60分（不含）的，不予支付该站点当期运维费。
（四）采购方式
采用综合评分法。
（五）验收要求
依据采购需求、合同条款及相关规范进行验收。 
（六）其他要求
1.本次委托项目不允许二次分包。
2.委托运维及管理的全部资产（包括仪器设备、软件、配套设施及更换下的配件、大气降水自动监测设备产生的各类数据信息及相关文档资料）属采购人所有。未经采购人同意，成交供应商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各类财产进行出售、抵押、转移或公开。
3.做好大气降水自动监测站固定资产的管理、备品配件的登记等工作。



